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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山东苏宁云商集团商贸有限公司 

拟将济南泉城路二店对外投资项目 

评估报告摘要 

天兴评报字（2015）第 260 号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公认原则，对山东苏宁云商商贸有

限公司拟将部分房产对外投资而涉及山东苏宁云商商贸有限公司所有的济南泉城

路二店的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价值，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执行评估业务，对其在

2015 年 1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目的：由于苏宁云商公司下属子公司山东苏宁云商公司拟将部分资

产对外投资，需要委托评估机构对所涉及的山东苏宁云商公司所有的济南泉城路

二店的房屋建筑物及其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为资产对外投资提供价值参考。 

二、评估对象：济南泉城路二店房产的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 

三、评估范围：济南泉城路二店房产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 月 31 日。 

六、评估方法：市场法。 

七、评估结论 

经评估计算，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 月 31 日，委估的济南泉城路二店的账

面价值及市场价值评估结果如下表：（单位：万元）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济南市房地产价格上涨。 

报告使用者在使用本报告的评估结论时，请注意：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济南泉城路二店 14,600.65  30,818.13  16,217.48  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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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事项并非本公司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评定和估算，但该事项确

实可能影响评估结论，提请本评估报告使用者对此应特别关注： 

（一） 本报告所称“评估价值”系指我们对所评估资产在现有用途不变并持续

经营，以及在评估基准日之状况和外部经济环境前提下，为本报告书所列明的目

的而提出的公允估值意见，而不对其它用途负责。 

（二） 报告中的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

的原则确定的公允价值，未考虑该等资产进行产权登记或权属变更过程中应承担

的相关费用和税项，也未对资产评估增值额作任何纳税调整准备。评估结论不应

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三）截止至评估基准日，该房产 1 层沿街约 341 ㎡已租给济南韵鑫珠宝有

限公司，合约履行正常，租赁期至 2019 年 5 月 17 日止。租约剩余年限 4.3 年，房

屋总剩余使用年限为 23.89 年，1 层总建筑面积为 1,532.30 ㎡，房产总建筑面积为

12,732.64 ㎡，由于租约内部分占房产总建筑面积的比例较小，价值差异占总房产

价值的比例较小，因此本次评估未考虑该租约对房产价值的影响。 

我们特别强调：本评估意见仅作为委托方进行资产对外投资的价值参考依据，

而不能取代委托方进行资产对外投资价格的决定。 

本报告及其结论仅用于本报告设定的评估目的，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本评估报告使用的有效期限为 1 年，自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 月 31 日起，至 2016 年 1 月 30 日止。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

结论，请报告使用者在征得评估报告所有者许可后，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并

请关注特别事项说明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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